关于调整文明创建“集中整治行动”
领导小组的通知
局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：
为切实加强我局文明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促进和谐建设，营造文明创建的良好氛围，推动文明创建活动有效开展。经研究决定，调整局文明创建领导小组，并下设七个工作小组，具体如下：

组  长：刘新华

副组长：喻福涛  刘  平  陈  宏  周兴余

成  员：张东华  丁贤俊  沈  波  郁桂林  赵  强  

季  巍  吴伟华  吴海军  范本华  潘志辉  

陆建平  汤仲仁  谢家庆  

马  进  沙俊国  卢建均  丁  盛  朱福如

领导小组下设七个工作小组：

一、引江调水组

组  长：张东华

副组长：季  巍  朱福如

成  员：吴伟华  卢建均  丁  盛  闻明祥  王飞跃 

刘燕锋  赵建新

二、河道巡查一组（崇川区）

组  长：喻福涛

副组长：陆建平  马  进

成  员：汤仲仁  曹  陈  吴倩云  赵  狄

三、河道巡查二组（港闸区）

组  长：陈  宏

副组长：周兴余

成  员：潘志辉  沙俊国  陈建黄  

四、河道巡查三组（开发区）

组  长：刘  平

副组长：丁贤俊  
成  员：吴海军  谢家庆  唐广发  曹海峰

五、单位内部创建组

组  长：沈  波

副组长：赵  强
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

六、督查组

组  长：刘新华

副组长：郁桂林  赵强

七、宣传组

组  长：张东华

副组长：赵  强  汤仲仁

成  员：王飞跃  苏  心

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
